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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科部前字第10600412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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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106D2013310.PDF，106D2013311.DOCX）(106D2013310.PDF、106D201

3311.DOCX)

主旨：科學技術基本法業於106年6月14日修正公布，請查照轉知

。

說明：

一、檢附總統106年6月14日華總一義字第10600073301號令與

本次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

二、為配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運用及從事研究人員兼職

之需要，加速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應用及產業化，爰予

修正「科學技術基本法」。

三、本次修法重點如下：

(一)明定研究發展成果之收入(包含股票)排除國有財產法第

五十六條等相關限制，俾執行研究發展單位得彈性處分

及運用研究發展成果之收入。(第六條)

(二)刪除第十二條第三項訂定特種基金之收支保管辦法之授

權依據。(第十二條)

(三)新增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應編列一定比例之經

費用於推廣科學技術知識普及化。（第十三條）

(四)增訂授權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制定科學技術人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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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機制及科學技術人才延攬相關辦法的條款，以提

出具體措施來保障與提升科學技術人員的相關權益。（

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三項）

(五)為放寬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及公立研

究機關(構)研究人員得兼任新創公司之職務，以擴大研

究人員投入及協助衍生新創事業之效益，明定該等人員

因科學研究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者，排除公務

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前段不得經營商業之限制。前

述之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除應依本法規範外，屬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適用對象(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二條第一項所定之人員)，包括公立學校校長、公立研究

機構首長等，仍應遵守該法之規範。另增訂研究人員兼

職之資訊公開、利益迴避、監督、查核等相關事項，以

建立適度鬆綁、合理管理之產學友善環境。（第十七條

第四、五項）

四、本次修法預期效益：

(一)使股票處理時效及運用較彈性，預期將能增加學研機構

收取技轉股票之誘因，除有助於新創事業發展外，更能

強化學研成果產業化。

(二)使科研資源運用更具公共效益，並讓國人能進一步了解

國內科研預算之使用成果。除提高一般民眾對於科學知

識之了解與興趣，亦可成為知識經濟產業升級動力。

(三)使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制定科學技術人員之獎補

助機制及科學技術人才延攬相關辦法的條款，以提出具

體措施來保障與提升科學技術人員的相關權益，強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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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學技術人才的延攬與留用。

(四)鼓勵研究人員將學術研發能量挹注國內產業，直接協助

公司發展，以提升臺灣產業研發新技術及新產品之能力

。

五、本法後續相關配套措施：

(一)配合本法修正，於3個月內修正相關子法。

1、配合本法第六條修正，修正相關部會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

2、配合本法第十二條修正，修正「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

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3、配合本法第十三條修正，研擬新訂「行政院國家科學

技術發展基金推廣科學技術知識普及化執行辦法」。

4、配合本法第十七條修正，修正「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

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

(二)本部將辦理法規說明會，以協助各學研機構建置相關管

理機制。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共31單位）、本部受補助單位

副本：本部各司處及所屬機關（共25單位）(均含附件) 2017-06-22
08:10:25

部長陳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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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6 月 1 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6 0 0 0 7 3 3 0 1 號 

茲修正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及第十

七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科技部部長 陳良基 

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正第六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

及第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4 日公布 

第 六 條  政府補助、委託、出資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依法編列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所進行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應依

評選或審查之方式決定對象，評選或審查應附理由。其所獲

得之研究發展成果，得全部或一部歸屬於執行研究發展之

單位所有或授權使用，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 

前項研究發展成果及其收入，歸屬於公立學校、公立機

關（構）或公營事業者，其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不受國

有財產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十條、第二

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

條、第三十六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

第六十條及第六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前二項研究發展成果及其收入之歸屬及運用，應依公

平及效益原則，參酌資本與勞務之比例及貢獻，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之性質、運用潛力、社會公益、國家安全及對市

場之影響，就其目的、要件、期限、範圍、全部或一部之比

例、登記、管理、收益分配、迴避及其相關資訊之揭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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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機關介入授權第三人實施或收歸國有及相關程序等事項

之辦法，由行政院統籌規劃訂定；各主管機關並得訂定相關

法規命令施行之。 

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法人或團體接受第

一項政府補助、委託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依法編列之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辦理採購，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

另有規定者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但應受補助、

委託或主管機關之監督；其監督管理辦法，由中央科技主

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二 條   為增進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能力、鼓勵傑出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人才、充實科學技術研究設施及資助研究發展成果

之運用，並利掌握時效及發揮最大效用，行政院應設置國家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之運用，應配合國家科學技術

之發展與研究人員之需求，經公開程序審查，並應建立績效

評估制度。 

第 十 三 條   中央政府補助、委託、出資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依法

編列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所進行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其研究發展成果及其收入歸屬政府部分，應循附屬單位預

算程序撥入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保管運用。 

前項基金運用，應編列一定比例之經費推廣科學知識

普及化，其執行辦法由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研究院得報請其主管機關核准設置科學研究基金。 

第一項研究發展成果及其收入，除應撥入國家科學技

術發展基金保管運用部分外，歸屬於中央研究院部分，得循

附屬單位預算方式撥入前項之科學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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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條   政府對於其所進用且從事稀少性、危險性、重點研究項

目或於特殊環境工作之科學技術人員，應優予待遇、提供保

險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 

對於從事科學技術研究著有功績之科學技術人員，應

給予必要獎勵，以表彰其貢獻。 

前二項關於科學技術人員之優予待遇、提供保險或採

取其他必要措施、著有功績者之獎勵，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七 條   為健全科學技術人員之進用管道，得訂定公開、公平之

資格審查方式，由政府機關或政府研究機構，依其需要進

用，並應制定法律適度放寬公務人員任用之限制。 

為充分運用科學技術人力，對於公務員、大專校院教師

與研究機構及企業之科學技術人員，得採取必要措施，以加

強人才交流。 

為延攬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應採取必要措施，於相

當期間內保障其生活與工作條件，其相關措施，由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其子女就學之要件、權益保障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或公立研究機關（構）從事研究人

員，因科學研究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者，不受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不得經營商業、股本總額百分之十、第二項及第十四條兼任

他項業務之限制。惟應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

規定。 

前項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或公立研究機關（構）從事研究

人員之認定、得兼任職務與數額、技術作價投資比例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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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經營商業之資訊公開、利益迴避、監督管理、查核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定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6 月 1 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6 0 0 0 7 3 3 1 1 號 

茲修正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教育部部長 潘文忠 

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修正第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4 日公布 

第 九 條  國民補習學校、進修學校及短期補習班之設立、變更或

停辦，依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習學校，由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 

二、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學校，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 

三、專科以上進修學校，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 

四、短期補習班，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其設立、變更、停辦及立案之條件與

程序、名稱、類科與課程、修業期間、設備與管

理、負責人與教職員工之條件、收費、退費方式、

基準、班級人數與學生權益之保障、檢查、評鑑、

輔導、獎勵、廢止設立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1 

 

科學技術基本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總說明 

 

科學技術基本法自八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制定公布以來，歷經三次修

正，最後一次修正為一百年十二月十四日。為配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成果運用及從事研究人員兼職之需要，加速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應用

及產業化，爰擬具「科學技術基本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 明定研究發展成果之收入(包含股票)排除國有財產法第五十六條等

相關限制，俾執行研究發展單位得彈性處分及運用研究發展成果之

收入。（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 刪除訂定特種基金之收支保管辦法之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三、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運用，應編列一定比例之經費推廣科學知識

普及化。（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四、 為從事稀少性、危險性、重點研究項目或於特殊環境工作之科學技

術人員優予待遇提供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五、 為延攬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提供授權依據。為放寬公立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及公立研究機關(構)研究人員得兼任新創

公司之職務，以擴大研究人員投入及協助衍生新創事業之效益，明

定該等人員因科學研究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者，排除公務

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前段不得經營商業之限制，並增訂研究人

員兼職之資訊公開、利益迴避、監督、查核等相關事項，以建立適

度鬆綁、合理管理之產學友善環境。（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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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基本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政府補助、委託、

出資或公立研究機關

（構）依法編列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預算所進行之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應依

評選或審查之方式決定

對象，評選或審查應附理

由。其所獲得之研究發展

成果，得全部或一部歸屬

於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

所有或授權使用，不受國

有財產法之限制。 

前項研究發展成果

及其收入，歸屬於公立學

校、公立機關（構）或公

營事業者，其保管、使

用、收益及處分不受國有

財產法第十一條、第十三

條、第十四條、第二十

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

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

十三條、第三十五條、第

三十六條、第五十六條、

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

條、第六十條及第六十四

條規定之限制。 

前二項研究發展成

果及其收入之歸屬及運

用，應依公平及效益原

則，參酌資本與勞務之比

例及貢獻，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之性質、運用潛

力、社會公益、國家安全

及對市場之影響，就其目

的、要件、期限、範圍、

第六條  政府補助、委託、

出資或公立研究機關

（構）依法編列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預算所進行之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應依

評選或審查之方式決定

對象，評選或審查應附理

由。其所獲得之智慧財產

權及成果，得將全部或一

部歸屬於執行研究發展

之單位所有或授權使

用，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

制。 

前項智慧財產權及

成果，歸屬於公立學校、

公立機關（構）或公營事

業者，其保管、使用、收

益及處分不受國有財產

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第二十條、第

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三

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

六條、第五十七條、第五

十八條、第六十條及第六

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前二項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之歸屬及運用，應

依公平及效益原則，參酌

資本與勞務之比例及貢

獻，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

果之性質、運用潛力、社

會公益、國家安全及對市

場之影響，就其目的、要

件、期限、範圍、全部或

一、因研究發展成果即指智

慧財產權及成果，爰將

第一項酌作修正。 

二、第二項配合第一項修

正，並明定研究發展成

果之收入(包含股票)排

除國有財產法之相關

限制，俾執行研究發展

單位得彈性處分及運

用研究發展成果之收

入。又國有財產法第五

十六條規定，有價證券

得經行政院核准予以

出售；其出售由財政部

商得審計機關同意，依

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辦

理。為簡化研究發展成

果收入屬有價證券者

（例如股票）之處分流

程，爰增列排除國有財

產法第五十六條之限

制。 

三、第三項配合前二項規定

修正，將研究發展成果

之收入納入規範。 

四、第四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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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或一部之比例、登

記、管理、收益分配、迴

避及其相關資訊之揭

露、資助機關介入授權第

三人實施或收歸國有及

相關程序等事項之辦

法，由行政院統籌規劃訂

定；各主管機關並得訂定

相關法規命令施行之。 

公立學校、公立研究

機關（構）、法人或團體

接受第一項政府補助、委

託或公立研究機關（構）

依法編列之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預算辦理採購，除

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

另有規定者外，不適用政

府採購法之規定。但應受

補助、委託或主管機關之

監督；其監督管理辦法，

由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定

之。 

一部之比例、登記、管

理、收益分配、迴避及其

相關資訊之揭露、資助機

關介入授權第三人實施

或收歸國有及相關程序

等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

統籌規劃訂定；各主管機

關並得訂定相關法規命

令施行之。 

公立學校、公立研究

機關（構）、法人或團體

接受第一項政府補助、委

託或公立研究機關（構）

依法編列之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預算辦理採購，除

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

另有規定者外，不適用政

府採購法之規定。但應受

補助、委託或主管機關之

監督；其監督管理辦法，

由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定

之。 

第十二條   為增進科學技

術研究發展能力、鼓勵傑

出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人

才、充實科學技術研究設

施及資助研究發展成果

之運用，並利掌握時效及

發揮最大效用，行政院應

設置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

算。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基金之運用，應配合國家

科學技術之發展與研究

人員之需求，經公開程序

審查，並應建立績效評估

制度。                     

第十二條   為增進科學技

術研究發展能力、鼓勵傑

出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人

才、充實科學技術研究設

施及資助研究發展成果

之運用，並利掌握時效及

發揮最大效用，行政院應

設置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

算。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基金之運用，應配合國家

科學技術之發展與研究

人員之需求，經公開程序

審查，並應建立績效評估

制度。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有關訂定特種基金之

收支保管辦法之授權

依據，預算法第二十一

條已有統一規定，毋須

於本法重複規範，爰刪

除現行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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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三條   中央政府補

助、委託、出資或公立研

究機關（構）依法編列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所

進行之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其研究發展成果及其

收入歸屬政府部分，應循

附屬單位預算程序撥入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保管運用。 

前項基金運用，應編

列一定比例之經費推廣

科學知識普及化，其執行

辦法由中央科技主管機

關定之。 

中央研究院得報請

其主管機關核准設置科

學研究基金。 

第一項研究發展成

果及其收入，除應撥入國

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保

管運用部分外，歸屬於中

央研究院部分，得循附屬

單位預算方式撥入前項

之科學研究基金。 

第十三條   中央政府補

助、委託、出資或公立研

究機關（構）依法編列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所

進行之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其智慧財產權及成果

所得歸屬政府部分，應循

附屬單位預算程序撥入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保管運用。 

中央研究院得報請

其主管機關核准設置科

學研究基金。 

第一項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所得，除應撥入國

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保

管運用部分外，歸屬於中

央研究院部分，得循附屬

單位預算方式撥入前項

之科學研究基金。 

一、 修正第一項及第三

項，理由同修正條文第

六條說明一及二。 

二、增訂第二項： 

為使科研資源運用更

具公共效益，讓國人能

進一步了解國內科研

預算之使用成果，爰增

訂本項規定，要求國家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之

運用應編列一定比例

之經費推廣科學知識

普及化，並授權中央主

管機關制定辦法，除提

高一般民眾對於科學

知識之了解與興趣，亦

可成為知識經濟產業

升級動力，呼應本法增

進國民生活福祉，增強

國家競爭力之設置目

的。 

三、原第二項及第三項分

別移列第三項及第四

項。 

第十五條  政府對於其所

進用且從事稀少性、危

險性、重點研究項目或

於特殊環境工作之科學

技術人員，應優予待

遇、提供保險或採取其

他必要措施。 

對於從事科學技術

研究著有功績之科學技

術人員，應給予必要獎

勵，以表彰其貢獻。 

前二項關於科學技

第十五條 政府對於其所

進用且從事稀少性、危

險性、重點研究項目或

於特殊環境工作之科學

技術人員，應優予待

遇、提供保險或採取其

他必要措施。 

對於從事科學技術

研究著有功績之科學技

術人員，應給予必要獎

勵，以表彰其貢獻。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增訂第三項： 

為使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將優予待遇、提

供保險或採取其他必

要措施、著有功績者之

獎勵等事項法制化，並

於辦理相關措施時有

所依據，爰增訂本項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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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人員之優予待遇、提供

保險或採取其他必要措

施、著有功績者之獎勵，

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權規定。 

 

第十七條   為健全科學技

術人員之進用管道，得訂

定公開、公平之資格審查

方式，由政府機關或政府

研究機構，依其需要進

用，並應制定法律適度放

寬公務人員任用之限制。 

為充分運用科學技

術人力，對於公務員、大

專校院教師與研究機構

及企業之科學技術人

員，得採取必要措施，以

加強人才交流。 

為延攬境外優秀科

學技術人才，應採取必要

措施，於相當期間內保障

其生活與工作條件，其相

關措施，由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其子女

就學之要件、權益保障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教育部定之。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

或公立研究機關（構）從

事研究人員，因科學研究

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

或兼職者，不受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公

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

一項不得經營商業、股本

總額百分之十、第二項及

第十四條兼任他項業務

之限制。惟應遵守公職人

第十七條   為健全科學技

術人員之進用管道，得訂

定公開、公平之資格審查

方式，由政府機關或政府

研究機構，依其需要進

用，並應制定法律適度放

寬公務人員任用之限制。 

為充分運用科學技

術人力，對於公務員、大

專校院教師與研究機構

及企業之科學技術人

員，得採取必要措施，以

加強人才交流。 

為延攬境外優秀科

學技術人才，應採取必要

措施，於相當期間內保障

其生活與工作條件；其子

女就學之要件、權益保障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教育部定之。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

或公立研究機關（構）從

事研究人員，因科學研究

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

或兼職者，不受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公

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

一項股本總額百分之

十、第二項及第十四條兼

任他項業務之限制。 

前項公立專科以上

學校或公立研究機關

（構）從事研究人員之認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修正第三項： 

修正本項，授權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制定

辦法，闡明政府為落實

「於相當期間內保障

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

才生活與工作條件」所

採取必要措施之具體

內容，以表現政府對高

等人才之延攬將政策

法制化之決心。 

三、修正第四項： 

(一)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及

公立研究機關（構）

從事研究人員，因有

公務員服務法之適

用，其兼任新創公司

之職務，仍受該法相

關規定之限制。為擴

散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成果，促進公立學研

機構研究人員投入協

助新創事業、強化研

究發展成果之產業運

用，爰增列「不得經

營商業」之文字，以

排除適用公務員服務

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前

段不得經營商業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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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

規定。 

前項公立專科以上

學校或公立研究機關

（構）從事研究人員之認

定、得兼任職務與數額、

技術作價投資比例之限

制、經營商業之資訊公

開、利益迴避、監督管

理、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行政院會同

考試院定之。 

定、得兼任職務與數額、

技術作價投資比例之限

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

院定之。 

(二) 研究人員為研究發展

成果產業運用而兼職

經營商業，除應依本

法規範外，屬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適

用對象之研究人員，

包括公立學校校長、

公立研究機構首長

等，仍應遵守該法之

規範。 

四、修正第五項：為配合前

項修正放寬公立學校

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得兼任新創公司之職

務，強化資訊透明、利

益迴避及監督管理等

機制，爰修正第五項，

增列經營商業之資訊

公開、利益迴避、監督

管理、查核等應遵行事

項。 

 




